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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目前，我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然而新的挑

战也随即而来，一味追求专利乃至发明专利的知识产权战略是不明智的，企业因在

律师及专利代理人的协助下，更深入地了解各类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主动寻求变通

的应对之策，有针对性地利用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PCT国际申请、著作权

登记、商业秘密、品牌建设等方式，为企业获得更强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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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日益加强，知识

产权越来越成为现代企业新的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了知

识产权的重要，并开始了企业自身知识产权战略的建设和实施。其中，专利战略的

开展成为了绝大多数企业最为重视也投入最大的领域，本文就有关的问题进行探

讨，希望能给我们的企业家们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二、二、二、企业专利战略面临的问题企业专利战略面临的问题企业专利战略面临的问题企业专利战略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及其成因及其成因及其成因

尽管有政府的资助、减缓等众多优惠鼓励政策，但为了通过知识产权获得较大

的企业竞争力，目前企业在专利战略的实施上投入仍然巨大。但是大投入真的必然

能带来大回报吗？答案是否定的，目前企业在专利战略的实施上，主要面临以下问

题：

1.1.1.1.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发明专利授权难，授权难，授权难，授权难，审查审查审查审查周期长周期长周期长周期长



专利法将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众所周知，其中发

明专利“分量最重，含金量最高”，主要因为发明专利具有创造性强、保护范围

广、保护周期长等众多优点，因此成为了众多企业在专利战略中最为看重的香饽

饽。

然而，正因为其“含金量高”，发明专利的审查程序相较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专利要严格得多。首先，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只需要进行形式审查，而发明

专利除了形式审查还需要实质审查，实质审查对发明专利的内容要求极为严格，不

符合专利法要求或不具备足够发明点的申请将很可能难以得到授权。除此之外，实

质审查需要消耗大量审查时间，审查周期很长，技术内容较为简单的发明专利申

请，走完整个申请程序到获得授权一般至少也要三年以上，这几乎相当于我国中小

型企业的平均寿命了，而很多申请还要更久。

这注定了发明专利的“高门槛”，一般中小型企业难以涉足，而大型企业则需

更多地投入成本。

2.2.2.2.专利保护范围专利保护范围专利保护范围专利保护范围存盲点存盲点存盲点存盲点

除了审查严、授权难之外，专利制度本身存在一些盲点。同样以最受青睐的发

明专利为例，发明专利保护的对象必须是方法或产品，通俗地说，这里所指“方

法”必须是一种技术方案，这样的限制使得许多具有极具智慧创造性的方案或产品

难以通过发明专利得到保护。

例如中国银联、花旗银行等金融业巨头曾获得过众多涉及商业方法的发明专利

授权，然而，事实上，这样专利鲜有真正发挥作用的，大部分只是消耗着企业的维

护成本，有的涉及纠纷的甚至还被无效了。而之后，类似这样设计商业技术的专利

更是几乎无法获得授权。类似地，企业的商业方案，电视台的节目方案，游戏的玩

法规则等，尽管同样是极具创意的智慧成果，却均无法通过发明专利得到应有的保

护。

3.3.3.3.丧失丧失丧失丧失秘密秘密秘密秘密性性性性，，，，时间及地域限制时间及地域限制时间及地域限制时间及地域限制

尽管存在授权难，审查周期长，以及专利制度本身存在的盲点等问题，但许多

企业依然成功地获得了一定量的发明专利授权，更有实力雄厚的企业累积了大量的



发明专利。然而，专利得到授权也并不意味着相应的发明内容能的得到有力的保

护，更不意味着企业必然能获得相应的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利的授权只是

在一定情况下获得保护与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处理得不好，甚至还可能得到

反效果。

发明专利申请最直接的风险就是申请内容要公开，而且由于发明专利审查的严

格程度，其申请内容至少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详实，否则难以获得授权。这相当于

企业要把自己的技术、方案、产品特征等较为详细具体地进行广而告之，任何人都

可以毫无成本的获得，这对那些投入巨大研发成本后将成果申请专利的企业来说，

无疑是存在风险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利制度就是让你通过将技术内容公开为代价，来而获得法

律的保护。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保护并不是毫无限制的，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

保护期。相较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10年的保护期，发明专利具有长达 20年的

保护期，均是从申请之日起算，这也正是发明专利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但同样

地，由于发明专利的授权周期长且不确定，在有些情况下，发明专利的实际保护时

间远小于 20年，甚至对于一些核心技术来说，即使完全达到 20年仍显保护时间

过短。例如你能想象如果可口可乐将他们引以为傲的“神秘配方”申请为专利的结

果吗，那样他们的辉煌可能只能延续 20年。一旦专利保护期到了之后，申请企业

将不再拥其相关的独占权利，任何人都能免费地使用实施它，而怎么实施，已经写

在公开的文件上了。

除了时间限制，专利战略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地域限制，有一些企业在国内

获得了专利，一旦涉及到出口等国际贸易行为时，其产品往往在别国无法得到保

护，甚至还存在侵犯别国的专利的风险。

因而，即使发明专利得到了授权，企业也远不能高枕无忧。

三、三、三、三、解决解决解决解决之道之道之道之道

针对目前国内企业在企业专利战略中遇到的这些问题，企业有必要主动寻求变

通的应对之策，以下为我们的一些建议：

1.1.1.1.发明专利申请为主，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为辅发明专利申请为主，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为辅发明专利申请为主，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为辅发明专利申请为主，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为辅



首先，为了弥补发明专利授权周期长的缺陷，企业可以在对一项发明创造申请

发明专利的同时，进行实用新型的申请。《专利法》第九条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

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但是，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

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用

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

这样，该发明创造的实用新型专利将较快地获得授权，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该

发明创造得到有力的专利保护，发明专利授权周期长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

弥补。

此外，对于一些创造性不够，主要是起到防御性作用或占有市场作用的作用的

创造或产品，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可能是比发明专利更为合适的选择。这样的

创造或产品更多地和市场情况有关，往往并不需要过长的保护期，而实际运用的可

能也并不大。

因而，根据企业的需要以及创造和产品的特点，企业可以采取发明专利申请为

主，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为辅的方式，弥补发明专利授权周期长的缺陷，更好地达

到相应的市场目的。

2.2.2.2.PCTPCTPCTPCT申请剑指国际市场申请剑指国际市场申请剑指国际市场申请剑指国际市场

由于专利具有地域性，我国企业在国内申请获得授权的专利一旦走出国门，将

不再得到保护。因此，对于涉及国际市场的企业应考虑对于相关技术或产品在外国

也进行专利申请，PCT申请无疑是一个优选的解决之道。

PCT专利申请是指根据《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的规定，专利申请人可以通过 PCT途径递交国际专利申请，向多个国家申

请专利。即申请人只要使用一种语言向国际申请受理局提交一份国际申请，就可以

获得在多个 PCT成员国的专利保护，这样就大大地简化了向国外申请专利的手

续。

可以说 PCT申请是涉及国际市场的企业在建设实施企业专利战略的过程中，

非常值得考虑采取的。

3.3.3.3.著作权登记护航著作权登记护航著作权登记护航著作权登记护航



对于许多创新型企业来说，创造力以及相应的智慧财产是他们的根本，一旦他

们的创新成果无法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其生存能力面临重大的考验。然而这些创

新企业的创新成果类型多种多样，若一味地寻求专利法的保护，面对专利制度本身

存在的众多盲点，部分创新成果将必然难以得到专利授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

以考虑采取著作权登记的方式对创新成果进行保护。普通原创的文字、图像或音乐

作品，是著作权登记最常见的客体，例如前文提到的商业方案、节目方案乃至游戏

规则等都属于此列。而在另一个重要的创新领域——计算机软件业中，计算机软件

同样可以作为著作权登记的客体。事实上，著作权法规定，作品自完成之日即可获

得相应的著作权，而著作权登记作为一种公权力的证明，可以对相关权利进行更好

的保障作用，弥补了专利制度面对形形色色创新成果类型的无能为力。

4.4.4.4.不宜泄漏的核心技术采用商业秘密的保护方式不宜泄漏的核心技术采用商业秘密的保护方式不宜泄漏的核心技术采用商业秘密的保护方式不宜泄漏的核心技术采用商业秘密的保护方式

专利公开制度使得许多企业不得不查收技术方案公开的风险，由于任何人都可

以轻易地获得该技术方案，一旦专利保护期限届满，原权利人对该专利将丧失独占

权利，竞争者可以轻易地模仿、实施该技术方案。因而，企业在对技术方案或产品

选择专利申请作为其保护方式前，应当慎重考虑秘密丧失性的问题，对于一些技术

性强、研发难度高的方案和产品，可以考虑采用商业秘密的方式进行保护，设置严

密的保密措施，与相关人员签订相应的保密合同，并于律师共同建设较为完善的商

业秘密保护体系，将很大程度地避免专利公开制度带来的技术公开风险，同时，只

要保密措施得到，企业将可能获得无限期地占有该项创新成果带来的众多好处。

5.5.5.5.在商业上采取品牌战略在商业上采取品牌战略在商业上采取品牌战略在商业上采取品牌战略

最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企业都应重视其品牌建设，无论是否获得专利或者

其他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若企业在某技术或产品领域成功地打出了自己的品牌，

那么客户在筛选该领域的商品时，第一时间会联想到该品牌，这就是品牌效应，将

品牌战略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往往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力。

四、四、四、四、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目前，我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然而新的挑

战也随即而来，一味追求专利乃至发明专利的知识产权战略是不明智的，企业因在

律师及专利代理人的协助下，更深入地了解各类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主动寻求变通

的应对之策，有针对性地利用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PCT国际申请、著作权

登记、商业秘密、品牌建设等方式，为企业获得更强的核心竞争力。

作者：崔维、桂云柯

工作单位：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职务：律师

联系电话：13916135063

通讯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巨鹿路 687弄 3号


